关于召开武汉市洪山区A1503、A1505编制单元（白沙滨江产城融合片城市更新单元）控制性详细规划导则局部用地修改方案
公示意见听证会的公告


武汉市洪山区A1503、A1505编制单元（白沙滨江产城融合片城市更新单元）控制性详细规划导则局部用地修改方案征求厉害人公示期间，社会公众及相关利害关系人该控规用地修改方案提出了反馈意见。为切实保障社会公众及相关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、表达权、参与权、监督权，根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，现发布武汉市洪山区A1503、A1505编制单元（白沙滨江产城融合片城市更新单元）控制性详细规划导则修改公示意见听证会公告。将有关听证事项告知如下：
1、 听证事项
1、 介绍控规用地修改方案情况。
2、 听取相关利害人意见和建议。
2、 申请期限及方式
[bookmark: _GoBack]申请参加听证期限为5个工作日，报名代表应当在9月26日17：30前携带利害关系证明文件（购房合同或房地产权证书）、居民身份证到张家湾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听证申请并登记报名（地址：武汉市洪山区张家湾街道白沙洲大道82号）。逾期未提出申请的，视为放弃听证权利。
3、 听证人员构成及范围
1、 武汉市主城区洪山区A1503、A1505编制单元（白沙滨江产城融合片城市更新单元）控制性详细规划导则修改涉及周边利害关系人。
2、 区资建局、区住更局
3、 市保护利用中心
4、 第三方代表：其他相关职能部门。
4、 听证代表的身份及数量
1、 报名代表：5人；
2、 洪山区司法局代表：1人；
3、 洪山区委政法委代表：1人；
4、 洪山张家湾街街道办事处代表：1人；
5、 市保护利用中心：1人
6、 社会公信力代表：区住更局、区资建局、区教育局、区文化和旅游局、武汉白沙滨江公司5个单位各1人共5人；以上第1项代表由区资建局发出通知，第1项从申请报名人员中产生；第2-6项由区政府办安排或邀请。
5、 身份核实及要求
1、 听证人员报名时，由张家湾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对报名人员身份进行核实，向符合报名条件且确认为听证代表的人员发出听证通知书。
2、听证以听证会的方式公开举行，听证参加人未按期参加听证的，视为放弃听证权利，由听证记录员载入听证笔录。
特此公告。 

武汉市洪山区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9月20日


附件
听证会参加人报名表
	姓    名
	
	性   别
	

	出生日期
	
	民   族
	

	文化程度
	
	籍   贯
	

	身份证号
	
	联系电话
	

	工作单位
及职务
	

	家庭住址
	

	本人是否了解本次听证会议题与相关国家政策情况
	

	报名参加听证会的主要理由
	

	房地产权
证明文件
	

	填写日期
	


说明：
1、本表仅供参加武汉市主城区洪山区A1503、A1505编制单元（白沙滨江产城融合片城市更新单元）控制性详细规划导则修改方案公示意见听证会使用。
2、申请人参加听证时，必须提供身份证件原件供核对。
3、听证机关有权根据申请情况，确定参加听证会代表。

